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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关于打击贩运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国际法律文书 
 

关于预防关于预防关于预防关于预防 禁止和惩治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行为的禁止和惩治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行为的禁止和惩治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行为的禁止和惩治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行为的    

协定内容草案协定内容草案协定内容草案协定内容草案 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    

补充补充补充补充 由阿根廷提交由阿根廷提交由阿根廷提交由阿根廷提交    

 

序言 
 

 本协定各缔约国  

 认为有必要通过一项特别处理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行为的协定以补充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规定  

 认识到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行为已构成一项普遍关切  

 铭记这两类人比男子更容易受到沦为某些类型非法行为受害者的风险的伤害  

 并铭记 虽然已有一系列载有旨在打击对妇女和儿童的性剥削的规定的国际法律文书 尤其是儿童权利公

约1和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使人卖淫的公约 2但却没有其明确目标在于处理犯罪组织出于任何目的进行儿

童国际贩运或对两类人进行的贩运问题的这类文书  

 深信有必要订立一项预防 禁止和惩治这类形式的非法行为的协定  

 重申开展国际合作有效预防和禁止这类非法行为的重要性  

 兹通过如下议定书  

 

 

 

                             

* A/AC.254/1  

1 第 44/25号决议 附件   

2  第 317 号决议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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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条 

目标 

 

 1. 本议定书的目标是预防 禁止和惩治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行为  

 2. 为此目的 各缔约国承诺  

(a) 依照各自国内法律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和严厉惩治其目的包括本协定所界定的国际贩运妇女或

儿童的犯罪组织成员  

(b) 确保根据妇女和儿童的最佳利益给其以保护  

(c) 为预防 禁止和惩治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行为的目的通过有关刑罚和行政规定  

(d) 建立一个将便于对与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有关的非法行为进行起诉的在缔约国之间开展司法合

作的制度  

(e) 确保迅速将贩运的儿童或妇女受害者送还其惯常居住地国  

(f) 防止对国际贩运妇女或儿童受害者施加任何类型的惩罚  

(g) 逐步废除那些允许丈夫 家庭或宗族为支付目的或为某一国际犯罪组织的利益而下令将某一妇

女转让他人的做法  

(h) 采取一切可保证受害者得到适宜的法律 医疗 心理和金钱方面的援助的手段 只要缔约国认

为有此必要  

 

第 2条 

适用范围 

 

 本协定条款应适用于在其身为受害者的某一国际贩运行为发生时身在或惯常居住在某一缔约国的任何儿

童或妇女  

 

第 3条 

定义 

 

 在本协定中  

(a) “儿童”系指任何 18岁以下的人  

(b) “国际贩运儿童”系指某一犯罪组织出于非法意图或目的联合或通过其成员在该儿童惯常居住地所在

国之外的某一国家进行的或拟进行的任何涉及下述方面的行为  

 促成 方便或安排对一儿童的拐骗 扣留或藏匿 不论是否得到儿童的同意 不论是否出于营

利目的 而且不论是偶尔为之还是经常为之 或者 

 为换取钱财或其他任何实物而提供 移交或接收儿童 或在任何这类行为中担任中间人  

(c) “国际贩运妇女”系指任何个人或法人实体出于非法意图或目的以有组织方式进行的或拟进行的任何

涉及下述方面的行为 不论其是否代表他人行事 不论是否出于营利目的 而且不论是偶尔为之还

是经常为之  

 出于非法意图或为了迫使妇女进行 不进行或容忍某项行为或非法使其屈从另一人的威力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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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方便 安排 怂恿或参与对其进行拐骗 扣留或藏匿 不论是否得到其同意  

 运送妇女或为其进入另一国提供方便  

(d) “非法意图或目的”系指  

 使沦为奴隶 奴役或其他类似状况  

 将受害者保持在这种状况之中 以便以某些惩罚为威胁要求进行受害者并未自愿同意的强迫和

强制性劳动 或根据惯例或协议强迫该人有偿或无偿提供某些服务而无改变其状况的自由  

 使妇女或儿童卖淫或进行其他形式的性剥削 即使已得到该人的同意  

 突出妇女或儿童性行为或其性器官的图片或视听材料的现有形式或未来形式的任何制作 经销

或出口手段  

 组织 促进或利用涉及对妇女的性剥削的与旅游有关的活动或旅行  

 为旨在以任何方式或任何手段使某一妇女的婚姻状况处于不确定 发生改变或归于无效的行为

提供方便 予以促成或担任中间人 不论是否出于获得支付或支付承诺的目的 不论是否符合

传统或习惯做法 而且不论是否使用威胁或滥用权力  

 割取人体器官或有机组织  

 

第 4条 

罪行归类 

 

 缔约国应承诺将本协定所界定的贩运妇女和儿童归类为刑事犯罪 这一罪行的任何未遂行为和对这一罪行

的任何方面的参与(共犯或教唆)均应受到惩治 缔约国还应承诺根据情节严重性对这类罪行定罪  

 

第 5条 

对所得的查抄和没收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而适当的措施 以便对犯罪组织从本议定书第 3条所述罪行中的所得进行查抄和没

收 这类查抄和没收所得的收益 在缔约国认为适宜的情况下 应根据国内法律中所载具体保证按照缔约国议

定的情况进行分配 以作支付向受害者提供适当援助的费用  

 

第 6条 

国际合作的特殊方面 

 

 缔约国应同非缔约国合作 以预防 禁止和惩治非法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行为 并保护和照顾这类非法行

为的妇女和儿童受害者 因此 应要求缔约国主管当局将在其领土上有一身为某一非缔约国国民而且是在某一

缔约国中的贩运的受害者的儿童或妇女的案件通知该非缔约国 缔约国应将致力于防止本协定所列罪行的非政

府组织的存在情况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以便建立供这些组织和国家交换信息之用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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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条 

宣传和教育 

 

 缔约国应当  

 (a) 努力开展 包括通过非政府组织开展各种宣传运动和方案 以提高公众对与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有

关的罪行的严重性的认识 这类方案应包括关于潜在受害者 贩运的起因和后果 对非法行为的惩治和这类罪

行对受害者生命和健康构成的危险等方面的资料  

 (b) 为有系统地收集数据和促进研究制订办法 以确定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的作案手法  

 (c) 在私营部门范围内鼓励建立各种致力于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问题的专业协会 基金会 非政府组织

和研究机构  

 (d) 促进各种援助受害者方案的设立 从而提供临时住房 心理 医疗和法律支助并在受害者原籍国未

作出安排的情况下将受害者安全送返该国  

 (e) 分发与不同形式的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有关的资料并开展打击这类贩运的有计划的行动  

 

第 8条 

诉讼的保密 

 

 缔约国应保障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行为受害者的利益并采取步骤确保对根据本协定发起的任何诉讼的进

行始终保守秘密  

 

 

 
 

 

 

 

 

 

 

 

 

 

 

 

 


